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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田径协会路跑赛事风险评估指导意见（试行） 

 

为强化落实国家体育总局《进一步加强马拉松赛事监管管理

的意见》（体政字〔2017〕125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

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》、中国田径协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田径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工作的意见》与《中国路跑及相关运

动赛事分级监管办法》文件精神，适应新形势下路跑赛事监管任

务要求，规范办赛风险评估工作，加强办赛风险防控，现提出以

下指导意见： 

    一、指导意义 

（一）风险评估是风险识别、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的全过程。

体育赛事风险评估是针对在赛事中运动损伤发生的高频性、运动

项目的复杂性、各类风险的不易测定性等特点，为赛事主办方、

承办方、执行单位在风险防范、人员培训、应急预案制定等方面

进行全面的风险因素分析，并提出合理必要的建议的工作。 

（二）风险评估旨在为有效的风险应对提供基于证据的信息

和分析。必要的风险评估，既能有效规避承办方、执行单位潜在

的经济损失与责任风险，又能保障各类参与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，

对体育赛事的顺利、安全举办具有重要的作用。 

（三）建立路跑赛事办赛风险评估机制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

少风险因素，对于提高各级、各类路跑赛事运营单位维护人民群

众生命健康权益、赛事声誉权益与赛事财务权益的自觉性具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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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意义，对于保证各级、各类路跑赛事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分

析、预测和评估，提出预防或改进的措施和对策，有效规避办赛

风险具有指导意义。 

二、主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完善路跑赛事风险评估内容 

1.风险评估依据 

路跑赛事风险评估应根据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505 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

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大

型活动安全要求》（GB/T33170.1-2016）《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

法》、《中国路跑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路跑及相

关运动赛事运营公司管理办法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2.风险评估内容 

（1）路跑赛事原始风险识别：对赛事活动在举办过程中的

原始风险进行识别。 

（2）赛事活动原始风险包括：安全风险（人员风险、气象风

险、设备设施及物品风险、环境场地风险、竞技风险）、疫情防

控风险、赛事组织风险、赛事应急处理风险。 

3.评估报告编制 

评估报告编制说明中需要列出报告的编制依据，包括遵循的

相关法规与标准，以及办赛方提供的所有相关资料。评估主体内

容应当包括赛事基本情况、评估结论、风险识别与风险分析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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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建议等内容。评估报告需由评估主体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送赛

事评估委托单位。 

（二）建立健全路跑赛事风险评估机制 

引导、规范第三方风险评估机制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、标准

规范建立健全评估机构标准。 

1.风险评估的委托 

路跑赛事办赛风险评估需由赛事主办、承办、运营单位之一

为主体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办赛风险评估。 

2.风险评估的执行 

各级路跑监管可组织相关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组建

“风险评估供应商库”。 

第三方评估机构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企业自身须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，包括： 

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 

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

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

参加此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

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（2）企业技术能力需满足以下基本要求，包括： 

具有体育赛事活动评估资质，营业范围包含体育赛事评估类

别； 

具有体育赛事风险评估经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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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体育赛事运营管理经验； 

具有相关领域稳定专家团队，包括但不限于学术、运营管理

经验等方面专家。 

（3）独立性要求：不得与负责赛事举办的主管部门或者其

他有关审批部门存在任何利益关系。 

3.风险评估的监管 

（1）各级路跑赛事将评估报告备案至对应级别的体育主管

部门，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召集赛事运营单位成立风险控制小组，

对办赛风险评估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相关方案的修改完善；不采

纳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 

（2）经各级体育主管部门通过的路跑赛事中：中国田径协

会认证类赛事随认证材料将评估报告备案至中国田径协会；其他

赛事则由省区市级路跑赛事分级监管单位每月 30 日将评估报告

汇总备案至中国田径协会。 

（3）对中、高风险等级的赛事，中国田径协会应会同第三

方评估机构及时延期举办赛事，经整改后再次评估，并将各次评

估结果报告中国田径协会。 

三、加强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监督管理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发挥主体作用，

牵头做好赛事活动风险评估的组织实施、统筹指导与监督评估。

各有关部门、各地方负责本管辖地区内赛事风险评估的指导推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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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服务工作。 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 

坚持责任明晰，夯实主体责任。按照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

要求，夯实路跑赛事主办方、承办方及运营方责任，加强多方风

险意识认识，加大风险防控经费支持，制定风险评估单位公示制

度。 

 

各相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有

关规定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切实保障赛事活动顺利、安全举办。 

 

中国田径协会 

2021 年 12 月 1 日 

 


